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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现双方特公告通知各
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
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7 月13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债务人

浙江美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美丝邦化纤有限公司

杭州红剑聚酯纤维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金皇利车业有限公司

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远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益邦氨纶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4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6年(萧山)字00544号

2017年(萧山)字00485号

2017年(萧山)字00516号

2015年(萧山)字0633号

2015年(银)字01327号

2015年(银)字01328号

2015年(银)字01403号

2015年(银)字01404号

2015年(银)字01405号

2015年(银)字01406号

2015年(银)字01613号

2015年(银)字01614号

2015年(银)字01615号

2015年(银)字01796号

2015年(银)字01797号

2015年(银)字01798号

2015年(银)字01799号

2014年（萧山）字0174号

2014年（萧山）字0379号

2014年（萧山）字0515号

2014年（萧山）字0790号

2014年（萧山）字0804号

2014年（萧东）字0463号

2016年(萧东)字00046号

2017年(江东)字00346号

本金

18,500,000.00

15,380,000.00

21,640,000.00

42,480,000.00

2,123,100.00

2,400,000.00

1,892,425.00

1,990,000.00

1,990,000.00

1,990,000.00

1,902,000.00

2,000,000.00

2,600,000.00

2,500,000.00

2,500,000.00

2,500,000.00

2,152,200.00

17,430,000.00

8,870,071.82

2,200,000.00

11,300,000.00

19,807,045.21

17,217,418.53

37,732,275.39

16,260,000.00

欠息

780,774.11

292,440.98

379,402.89

608,893.95

93,416.40

105,600.00

69,073.51

72,635.00

72,635.00

72,635.00

29,481.00

31,000.00

40,300.00

22,500.00

22,500.00

22,500.00

19,369.80

1,148,072.55

547,480.74

127,386.72

554,992.46

1,215,486.47

5,719,984.83

757,191.66

284,036.43

担保人

保证人：杭州萧山钱潮锦纶有限公司、沈浙皓、项建敏 抵押人：浙江美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杭州萧山钱潮锦纶有限公司、浙江耐隆纤维有限公司、杭州大明玻璃有限公司、沈浙皓、项建敏 抵押人：浙江美丝邦化纤有限公司

保证人：杭州天元涤纶有限公司

保证人：杭州生态园有限公司、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来小虎、许微美

保证人：浙江讯博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杭州生态园有限公司、浙江云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孙云球、许秀玲

保证人：杭州正远机电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益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美丝邦化纤有限公司、沈浙宏、孙爱文、沈浙皓、项建敏、沈浙平、孔金兰 抵押人：杭州益邦氨纶有限公
司

上列金额以法院确权为准，无判决书的以债权银行与义务人签订的合同约定金额为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现双方特公告通知各
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
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7 月13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上列金额以法院确权为准，无判决书的以债权银行与义务人签订的合同约定金额为准。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

浙江赫赫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捷捷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义乌华康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义乌市丹溪酒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4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义乌字第1950号

2014年义乌字第4507号

2014年义乌字第4420号

2014年义乌字第2385号

2014年义乌字第2387号

2014年义乌字第2936号

2014年义乌字第3222号

2014年义乌字第3011号

2014年义乌字第1971号

2014年义乌字第3959号

2014年义乌字第4053号

2014年义乌字第4393号

2014年义乌字第4390号

2014年义乌字第4603号

2014年义乌字第2989号

2014年义乌字第2166号

2014年义乌字第2173号

2014年义乌字第4058号

2014年义乌字第4402号

2014年义乌字第4522号

2014年义乌字第2731号

2014年义乌字第3846号

本金

7,073,509.36

26,793,836.53

2,57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990,224.06

17,950,000.00

17,200,000.00

25,280,000.00

23,700,000.00

19,000,000.00

30,100,000.00

19,859,500.00

19,859,500.00

19,999,297.30

13,000,000.00

23,000,000.00

6,900,000.00

6,437,150.00

欠息

2,588,170.53

7,723,319.13

697,078.44

570,337.00

2,167,919.23

136,984.53

31,440.62

283,867.57

1,673,560.90

4,677,295.23

4,481,865.11

6,512,695.27

6,105,651.85

4,876,261.85

7,081,251.93

4,306,292.21

5,430,584.93

5,902,016.14

3,519,624.15

6,217,200.33

2,052,745.47

305,782.58

担保人

保证人：义乌市捷捷饰品有限公司、香港赫赫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刘惠春、王玲、童冬梅、童昌茂、刘惠英 抵押
人：浙江义乌华康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义乌华康工业供销有限公司、童昌茂、刘惠英、刘惠春、王玲、项武、韩珊珊、罗贤良、义乌市汉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人：浙江义乌华康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保证人：刘惠春、王玲、童昌茂、刘惠英 抵押人：浙江义乌华康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保证人：陈豪锋、朱兰琴、陈铭、何珍珍 质押人：义乌市丹溪酒业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周定国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与周定国签署的《债权转让合

同》，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公告清单所列债权资产（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周
定国。

基准日：2018年3月31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上述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网竞价方式转让给周定国，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
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周定国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
押人、出质人等。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周定国

2018年7月13日

序号

1

债权资产

宁波市鄞州东方有色金属铸造厂

借款合同

2013年(兴宁)字0205号 2013年(兴宁)字0207号 2013年(兴宁)字0212号

未偿本金

2500

未偿利息

403.6

担保人名称

邱明德、宁波市德宏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产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公告清单所列债权资产
（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浙商资产公司。

基准日：2018年3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上述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网竞价方式转让给浙商资产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
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浙商资产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
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
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3日

序号

1

债权资产

宁波海宇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010-1270-02

未偿本金

80,000,000.00

未偿利息

30,751,539.01

担保人名称

舟山市蓬莱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宁波同力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王加成、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